附件2：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九号）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九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监测弄虚作假行为屡有发生。山西省2023年开展打击环境监测作假行为专项行动,但部分企业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依然突出,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吕梁市鑫明泰化工公司在开展的自行监测中漏项缺项,排污许可证规定应监测的15种污染物,仅监测9种,且未按要求开展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监测。大同市兴华特钢等企业采用拔采样管、虚假标记、高标低校方式人为掩盖超标数据。山西科维检测技术公司存在采样人员无证上岗、擅自修改监测结果等问题,2023年以来为23家企业出具26份不实、2份虚假监测报告。山西嘉誉检测科技公司为朔州市隆豫环境治理公司出具的地下水监测报告中,地下水监测点位实际不存在,明显作假。同时,一些地方监测设施重建设轻运行,太原市清徐经济开发区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点管理粗放,57个监测组分中,除了3-甲基戊烷外,均不满足质控要求。
二、整改措施
1.2025年12月底前对山西科维检测技术公司出具涉及交城县23份监测报告逐一开展审查，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分类做出处理。涉嫌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行为的，依据属地管理原则，移送注册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
2.规范完善监测机构人员持证上岗和岗位管理制度。
3.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开展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
三、整改落实情况
1.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于2025年12月底前对山西科维检测技术公司出具的涉及我县23份监测报告逐一开展审查，该公司在交城开展自行监测的3户企业监测报告及原始记录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我局已将问题线索移送至太原市尖草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吕交环移[2026]1号移送函）。
[bookmark: _GoBack]2.交城县相关监测机构人员持证上岗和岗位管理制度已整改并完善。
3.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开展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分别出台了《关于严厉打击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整治工作的通知》（交环字[2026]17号）、《关于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行动的通知》（交环字[2026]18号）文件，严厉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向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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